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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之一
受輔導公司於登錄創櫃板時，應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由本中心委託專業股務代理機構處理受輔導公司之股務作業，受輔導公司應依本中心規定與指定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簽訂股務代理契約。
二、由本中心洽臺灣證券交易所取得受輔導公司之股票代碼四碼，以利受輔導公司據以辦理資訊申報等事宜。
受輔導公司辦理登錄創櫃板前籌資或登錄創櫃板前，發生本辦法下列情事之一者，本中心得立即停止其透過創櫃板之籌資資格或登錄創櫃板，並得依本辦法第十二條之規定終止輔導作業：
一、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十二款情事之一且情節重大致影響營運。
二、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八款、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五款、第六款、第七款、第二十七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情事之一。
三、其他本中心認為有必要之原因者。
受輔導公司辦理登錄創櫃板前之現金增資，有前項所列各款情事者，本中心得中止該籌資案之進行，已表達認購意願之投資人，其認購失其效力；已繳款者，受輔導公司應加給專戶所生之利息並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後辦理退款作業。
受輔導公司經本中心依第二項規定停止其透過創櫃板之籌資資格或登錄創櫃板者，應檢具有關第二項所列異常情事之說明及具體改善計畫函報本中心。受輔導公司除經本中心不同意其說明或計畫，終止輔導作業者外，應將前開說明及計畫，暨後續改善情形準用本辦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辦理重要消息揭露。本中心得視後續改善情形，恢復其透過創櫃板之籌資資格或登錄創櫃板，或終止輔導作業。
	第十三條之一
受輔導公司於登錄創櫃板時，應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由本中心委託專業股務代理機構處理受輔導公司之股務作業，受輔導公司應依本中心規定與指定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簽訂股務代理契約。
二、由本中心洽臺灣證券交易所取得受輔導公司之股票代碼四碼，以利受輔導公司據以辦理資訊申報等事宜。
受輔導公司辦理登錄創櫃板前籌資或登錄創櫃板前，發生本辦法下列情事之一者，本中心得立即停止其透過創櫃板之籌資資格或登錄創櫃板，並得依本辦法第十二條之規定終止輔導作業：
一、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十二款情事之一且情節重大致影響營運。
二、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八款、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五款、第六款、第七款、第二十七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情事之一。
三、其他本中心認為有必要之原因者。
受輔導公司辦理登錄創櫃板前之現金增資，有前項所列各款情事者，本中心得中止該籌資案之進行，已表達認購意願之投資人，其認購失其效力；已繳款者，受輔導公司應加給專戶所生之利息並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後辦理退款作業。
    受輔導公司經本中心依第二項規定停止其透過創櫃板之籌資資格或登錄創櫃板者，應檢具有關第二項所列異常情事之說明及具體改善計畫函報本中心。受輔導公司除經本中心不同意其說明或計畫，終止輔導作業者外，應將前開說明及計畫，暨後續改善情形準用本辦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辦理重大訊息揭露。本中心得視後續改善情形，恢復其透過創櫃板之籌資資格或登錄創櫃板，或終止輔導作業。
	[bookmark: _Hlk227836687]創櫃板未具交易功能，為與上市櫃公司之「重大訊息」用詞有所區隔，爰予酌修本條第四項文字為「重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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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條
創櫃板公司應將下列資訊依本中心規定之格式輸入本中心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
一、公司基本資料，含公司概況、董事、監察人及經營團隊基本資料等資訊：應於公司知悉變動時起五日內輸入。
二、公司內部人持股等資訊：應於每月十五日前輸入。
三、股東常會及臨時會之開會日期及其停止股東名簿記載變更期間：應於停止股東名簿記載變更日期至少五個營業日前輸入。
四、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提請召開之股東常會承認之營業報告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前一年度財務報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議案：應於股東常會開會日至少十日前輸入。創櫃板公司於上傳前一年度財務報告時，亦應輸入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五、股利分派情形：經董事會決議或股東會確認後之次一營業日前輸入。
六、股東會議事錄：應於股東會後二十日內輸入。
七、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及其停止股東名簿記載變更期間：應於停止股東名簿記載變更日期至少五個營業日前輸入。
八、現金增資資訊：
（一）董事會決議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資訊：應於決議日起五日內輸入。
（二）公司透過創櫃板籌資相關資訊：利用本中心創櫃板公司籌資系統辦理現金增資者，應於確認員工及股東放棄認購股數且未洽由特定人認購之日起五個營業日內輸入。
（三）籌資計畫項目及進度：應於完成籌資股款收足之日起十日內輸入。相關資料異動時，應於異動時起五日內輸入。
（四）募集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應於每季結束後二十日內輸入。
前項各款之資訊申報內容均不得有虛偽、隱匿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事。
	第二十二條
創櫃板公司應將下列資訊依本中心規定之格式輸入本中心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
一、公司基本資料，含公司概況、董事、監察人及經營團隊基本資料等資訊：應於公司知悉變動時起五日內輸入。
二、公司內部人持股等資訊：應於每月十五日前輸入。
三、股東常會及臨時會之開會日期及其停止股東名簿記載變更期間：應於停止股東名簿記載變更日期至少五個營業日前輸入。
四、提請股東常會承認之營業報告書、年度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議案：應於股東常會開會日至少十日前輸入。年度財務報表得僅包括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五、股利分派情形：經董事會決議或股東會確認後之次一營業日前輸入。
六、股東會議事錄：應於股東會後二十日內輸入。
七、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及其停止股東名簿記載變更期間：應於停止股東名簿記載變更日期至少五個營業日前輸入。
八、現金增資資訊：
（一）董事會決議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資訊：應於決議日起五日內輸入。
（二）公司透過創櫃板籌資相關資訊：利用本中心創櫃板公司籌資系統辦理現金增資者，應於確認員工及股東放棄認購股數且未洽由特定人認購之日起五個營業日內輸入。
（三）籌資計畫項目及進度：應於完成籌資股款收足之日起十日內輸入。相關資料異動時，應於異動時起五日內輸入。
（四）募集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應於每季結束後二十日內輸入。
前項各款之資訊申報內容均不得有虛偽、隱匿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事。
	為強化創櫃板公司資訊申報之義務，以銜接未來進入資本市場之要求，明訂創櫃板公司應依公司法第170條及第228條規定，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股東常會，並於股東常會開會日至少十日前輸入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前一年度財務報告至本中心指定之資訊申報系統，爰予修正本條第一項第四款文字。

	第二十三條
創櫃板公司除依本辦法第二十七條規定終止登錄創櫃板者，應自本中心公告日起之次一營業日內將該訊息內容依本中心規定之格式輸入本中心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外，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起五日內輸入：
一、存款不足之退票、拒絕往來或其他喪失債信情事者。
二、因訴訟、非訟、行政處分、行政爭訟、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事件，對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
三、嚴重減產或全部或部分停工、公司廠房或主要設備出租、全部或主要部分資產質押，對公司營業有影響者。
四、有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各款情事之一者。
五、董事長、總經理發生變動者。
六、業務合作計畫或重要契約之簽訂、變更、終止或解除，對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
七、董事會決議增資發行新股及增資基準日，或前開事項有重大變更者。
八、董事會決議向主管機關提出補辦公開發行之申報者。
九、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申請終止登錄創櫃板者。
十、依本辦法第十三條之一第四項或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應揭露異常情事之說明及具體改善計畫暨後續改善情形者。
十一、依本辦法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七條規定停止公司透過創櫃板籌資資格或終止公司登錄創櫃板者；或前開事項有重大變更者。
十二、發生災難、集體抗議、罷工、環境污染或其他重大情事，對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
十三、其他對股東權益有重大影響之情事者。
創櫃板公司有前項情事而未發布重要消息者，本中心得以傳真、電話或電子郵件方式限期請創櫃板公司將相關說明輸入本中心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
第一項各款之資訊申報內容均不得作誇耀性或類似廣告宣傳文字之描述，亦不得有虛偽、隱匿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事。
創櫃板公司於發布重要消息之前，不得私下公布任何消息，以確保資訊之正確性及普及性。
創櫃板公司對於已發布之重要消息，其後續事件發展如有重大變化，應依原申報條款即時更新或補充說明相關內容。
	第二十三條
創櫃板公司除依本辦法第二十七條規定終止登錄創櫃板者，應自本中心公告日起之次一營業日內將該訊息內容依本中心規定之格式輸入本中心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外，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起五日內輸入：
一、存款不足之退票、拒絕往來或其他喪失債信情事者。
二、因訴訟、非訟、行政處分、行政爭訟、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事件，對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
三、嚴重減產或全部或部分停工、公司廠房或主要設備出租、全部或主要部分資產質押，對公司營業有影響者。
四、有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各款情事之一者。
五、董事長、總經理發生變動者。
六、業務合作計畫或重要契約之簽訂、變更、終止或解除，對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
七、董事會決議增資發行新股及增資基準日，或前開事項有重大變更者。
八、董事會決議向主管機關提出補辦公開發行之申報者。
九、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申請終止登錄創櫃板者。
十、依本辦法第十三條之一第四項或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應揭露異常情事之說明及具體改善計畫暨後續改善情形者。
十一、依本辦法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七條規定停止公司透過創櫃板籌資資格或終止公司登錄創櫃板者；或前開事項有重大變更者。
十二、發生災難、集體抗議、罷工、環境污染或其他重大情事，對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
十三、其他對股東權益有重大影響之情事者。
創櫃板公司有前項情事而未發布重大訊息者，本中心得以傳真、電話或電子郵件方式限期請創櫃板公司將相關說明輸入本中心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
第一項各款之資訊申報內容均不得作誇耀性或類似廣告宣傳文字之描述，亦不得有虛偽、隱匿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事。
創櫃板公司於發布重大訊息之前，不得私下公布任何消息，以確保資訊之正確性及普及性。
創櫃板公司對於已發布之重大訊息，其後續事件發展如有重大變化，應依原申報條款即時更新或補充說明相關內容。
	配合第十三條之一修正，爰予修正本條第二項、第四項及第五項文字。

	第二十六條
創櫃板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中心得公告其自公告日之次二營業日起停止透過創櫃板之籌資資格：
1、 未依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財務報告者。

二、未依公司法規定期限召開股東常會者。
三、未依規定辦理重要消息公開，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四、違反所出具之聲明或承諾事項者。
五、規避或拒絕本中心之輔導或查核，情節重大者。
六、重大違反公司法或本辦法相關規定者。
七、發生存款不足之金融機構退票情事者。
八、其他本中心認為有必要停止透過創櫃板籌資資格之情事者。
創櫃板公司經本中心依前項規定停止透過創櫃板之籌資資格者，應檢具有關前項所列情事之說明及具體改善計畫函報本中心。創櫃板公司除經本中心不同意其說明或計畫，依本辦法第二十七條之規定終止登錄創櫃板者外，應將前開說明及計畫，暨後續改善情形依本辦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辦理重要消息揭露。本中心得視後續改善情形，自公告日之次一營業日起恢復其透過創櫃板之籌資資格，或終止登錄創櫃板。
	第二十六條
創櫃板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中心得公告其自公告日之次二營業日起停止透過創櫃板之籌資資格：
一、未公告申報年度財務報表，或年度財務報告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
二、未依公司法規定期限召開股東常會者。
三、未依規定辦理重大訊息公開，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四、違反所出具之聲明或承諾事項者。
五、規避或拒絕本中心之輔導或查核，情節重大者。
六、重大違反公司法或本辦法相關規定者。
七、發生存款不足之金融機構退票情事者。
八、其他本中心認為有必要停止透過創櫃板籌資資格之情事者。
創櫃板公司經本中心依前項規定停止透過創櫃板之籌資資格者，應檢具有關前項所列情事之說明及具體改善計畫函報本中心。創櫃板公司除經本中心不同意其說明或計畫，依本辦法第二十七條之規定終止登錄創櫃板者外，應將前開說明及計畫，暨後續改善情形依本辦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辦理重大訊息揭露。本中心得視後續改善情形，自公告日之次一營業日起恢復其透過創櫃板之籌資資格，或終止登錄創櫃板。
	1. 若創櫃板公司未依規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財務報告，將依管理辦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停止其透過創櫃板之籌資資格，爰修正本條第一項第一款文字。
2. 配合第十三條之一修正，爰予修正本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二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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